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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8         证券简称：广州港       公告编号：2020-041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将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由 37,164 万元调整为

50,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业务往来，完全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上述关联方生

产经营正常，具备完全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公司与

关联方的定价是按照当时、本地的市场价格标准确定的。在业务过程中，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情况 

2020年5月26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确定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37,164万元。 

根据下半年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2020 年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原材料、

动力；向关联人提供劳务；其他收入及其他支出等关联交易将超过预计金额，拟

将预计额度调增12,836万元。调整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 50,000 

万元，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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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原则 

2020 年

原预计

金额 

调增额 
调整后 2020 年

度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原材料、动力 
市场公允定价 1,608 0 1,608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原材料、动力 
市场公允定价 4,903 593 5,496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6,754 11,246 18,0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18,396 0 18,396 

其他收入 市场公允定价 4,441 559 5,000 

其他支出 市场公允定价 1,062 438 1,500 

合计 37,164 12,836 50,000 

 

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超出年初原预计金额，主要是由于公司

向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建筑、设计、信息服务产生的收入超

出预计金额；与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交叉作业费用超过预计金额。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业务往来，完全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上述关联方生产

经营正常，具备完全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公司与关

联方的定价是按照当时、本地的市场价格标准确定的。在业务过程中，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10.1.3相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本公司合营企业、本公司联

营企业、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或高管的企业视为本公司关联方，与本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具体关联方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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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1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2 广州海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3 广州海港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4 广州海港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5 广州海港太古仓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6 广州海港颐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7 广州海港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8 广州海港商旅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9 广州海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0 广州鹅潭旅行社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1 广州港国际邮轮母港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2 广州市金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3 广州海港明珠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4 广州太古仓码头游艇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5 广州港国际港航中心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6 广州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7 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8 广州港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19 广州国企培训学院有限公司（海港培训）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0 广州穗航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1 广州港合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2 广州港颐康医院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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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4 广州港技工学校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5 广州鼎胜物流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26 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7 潮州市亚太港口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8 广东中交龙沙物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9 广州航运交易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0 中国外轮理货广州南沙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1 广州港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32 昆明港铁物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3 广州港越物流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34 东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5 深圳市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6 广州南沙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7 中联航运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8 广东佛山高荷港码头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39 广州南沙港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董监高担任该公司董

事或高管  

 

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详见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2020-009）。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㈠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基本原则为：1.有政府规定价格的，依据该价格确

定；2.无政府定价的，按照当时、当地的市场价格标准确定；3.若无适用的市场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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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标准，则通过成本加税费、合理利润的核算基础上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㈡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按各项业务发生情况签署相关的关联交易

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生，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及

生产效率的提高，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联董事李益波、黄波、苏兴旺、宋小明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廖朝理、陈舒、樊霞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同意将本次

交易有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符合公司实际需要，符合商业

惯例，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正、公平、公允原则，程序规范，不存在向关联方输

送利益及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4.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7日 


